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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查閱： 法院心證‧案件爭點 
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     108 年度嘉小字第 521 號 

原   告 江怡瑩  

 

被   告 雅莎傢俱有限公司 

 

法定代理人 黃信卿  

 

 

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價金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 108 年 5 月 6 日言詞辯 

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 

    主  文 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17,281 元，及從民國 108 年 3 月 30 

日起到清償日止，按照年息百分之 5 計算的利息。 

訴訟費用 1,000 元由被告負擔。 

本判決可以假執行。 

    事實及理由 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在民國 107 年 10 月 31 日在被告網站訂購一組 

    沙發，並以信用卡付款 17,281 元。因為屬於預購商品，網站 

    顯示完成付款後 30 日即 107 年 11 月 30 日可交貨。原告因故在 

    107 年 11 月 12 日打電話給被告取消訂購，並依據消費者保護 

    法第 19 條解除契約，被告客服人員卻表示該組沙發是客製化 

    商品，不適用退換貨規定。但是原告訂購的沙發顏色、布料 

    、座向都是依照網站提供的選項做選擇，沒有提出客製化要 

    求，該組沙發並不是客製化沙品。被告雖然在 107 年 11 月 29 

    日出貨，但是原告拒收，108 年 1 月初，貨運公司跟原告聯繫 

    ，原告請貨運公司退回嘉義。因此，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

    條，主張解除契約，請求被告返還價金 17,281 元。並聲明： 

    如主文第 1 項所示。 

二、被告則以：沙發是預購定製商品，網站上必須清楚標示選項 

    供瀏覽訂製，顧客都是經由該途徑進行訂購。賣場標示商品 

    可訂製的範圍讓消費者可以自由選購，以利路途遙遠的消費 



    者可以在網站上下單訂購客製化商品，被告已經在網站退換 

    貨說明明確標示「不接受因個人喜好問題而退貨（客製化訂 

    製商品一律不可退換貨）」，原告同意進行下訂購買完成訂 

    單，屬於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合理例外情事，原 

    告不可以解除契約。又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，通 

    訊交易的消費者，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 7 日內，以退 

    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。原告是在 11 月 12 日才電話 

    說要退貨，沒有在 7 日內書面通知解除契約。而且被告當時 

    已經做好沙發，沙發是顧客下訂後被告才製作，所以沒有辦 

    法退貨等語答辯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 

三、本院得心證的理由： 

（一）通訊交易係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、電視、電話、傳真、型 

      錄、報紙、雜誌、網際網路、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，消 

      費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 

      約；通訊交易之消費者，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 

      內，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，無須說明理由 

      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。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10 款、第 

      19 條第 1 項分別有明文規定。 

（二）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，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 

      後七日內，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，無須說 

      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。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 

      事者，不在此限。前項但書合理例外情事，由行政院定之 

      。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至 3 項有明文規定。又上開條文 

      所稱合理例外情事，指通訊交易之商品或服務有下列情形 

      之一，並經企業經營者告知消費者，將排除消費者保護法 

      第 19 條第 1 項解除權之適用：一、易於腐敗、保存期限較 

      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。二、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 

      付。三、報紙、期刊或雜誌。四、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 

      品或電腦軟體。五、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 

      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，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。六 

      、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。七、國際航空客運服務。通訊 

      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條亦有明文規定。 

（三）原告主張自己在 107 年 10 月 31 日在被告網站向被告購買沙 

      發，已支付 17,281 元的事實，有提出網頁資料、交易明細 

      作為證據（見本院卷第 11 至 14 頁），被告也不爭執，可以 

      相信為真。又被告是在網路架設網站，以販售沙發為業， 

      此有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、網頁資料可以佐證（見本院卷 

      第 25 至 26 頁、第 61 至 82 頁）。依上開事證，可認被告是企 



      業經營者，而原告是消費者，雙方間是適用消費者保護法 

      的消費關係，且本件買賣關係是屬於消費者保護法所稱的 

      通訊交易。 

（四）消費者保護法關於通訊買賣規定的立法，是因為通訊交易 

      通常是在消費者並無足夠時間可供參酌，僅能根據企業經 

      營者單方面所提供的有限資訊，在緊迫的時間與一定壓力 

      之下，作成購買的決定，鑒於時間倉促、資訊有限，或囿 

      於壓力，消費者的決策恐未盡周延，以致往往於事後乃意 

      識到所購買之產品並不需要、不合實用，或價格過高而遭 

      受損失，所以立法上是採判斷時間延後的猶豫期間制，也 

      就是收受商品後 7 日的猶豫期間，以供消費者詳細考慮， 

      並給予解約的機會。但考量部分商品或服務，因為具有特 

      殊的性質，所以例外不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的 

      規定，其中依照消費者要求所為的客製化給付，就沒有上 

      開 7 日的猶豫期間適用。 

（五）所謂客製化商品，應該是指根據不同顧客的獨特需求進行 

      個人化的製作。本件原告是依照網站上現有的顏色及款式 

      進行選擇，雙方都不爭執，既然原告沒有提出特殊的顏色 

      或長度或布料要求被告按照她的需求製作沙發，就不屬於 

      客製化商品。又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是規定消費者 

      「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」可以「以退回商品或書 

      面通知」的方式解約。被告是在 107 年 11 月 29 日出貨，原 

      告拒絕收受退回商品這件事，雙方都不爭執，原告是在「 

      收受商品後 7 日內」以「退回商品」的方式表示解約，就 

      符合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的規定，而且依照該規定 

      ，原告不須說明退貨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。所以，被告抗 

      辯沙發屬於客製化商品，及原告沒有在 7 日猶豫期間解約 

      都不可採信。 

四、結論，原告主張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規定解除契約，並 

    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 17,281 元，及從起訴狀繕本送達隔天 

    即 108 年 3 月 30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照年息百分之 5 計算的利 

    息，屬於有法律上依據，應予准許。 

五、本件原告勝訴部分，是就民事訴訟法第 436 條之 8 第 1 項適用 

    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 436 條之 20 規定， 

   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 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 78 條。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8    年    5     月    27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嘉義簡易庭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吳芙蓉 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庭（嘉義市○○路 

000○0 號）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 

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均須按 

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 

納上訴審裁判費。 

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判決之上訴，非以其違背法令之理由，不 

得為之。且上訴狀內應記載表明(一)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 

內容。(二)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者。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8    年    5     月    27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李佳惠 

相關法條：  

民事訴訟法第 78 條（107.11.28 版） 

民事訴訟法第 436-8 條（107.11.28 版） 

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（104.06.17 版） 

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（104.06.17 版） 

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條（104.12.31 版） 


